
坡柳养牛基地出租协议书

甲方（出租方）：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乙方（承租方）：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为巩固脱贫成效，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为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甲、乙双方本着公平、诚信、自愿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决定将文教镇坡柳村委会发展养牛产业项目基地出租给乙方运营，现就项目的投资、经营达成以下协议：
一、租赁内容

（一）标的物：甲方出租牛棚，占地面积532.23平方米，坐落于文昌市文教镇坡柳村委会文明村。
（二）甲方授权乙方自主运营甲方文教镇坡柳村委会养牛产业项目设施，作为独立经理人，负责全面宣传、市场营销、日常经营及设施维护。

（三）乙方在租赁期间是租赁场地的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治安防范和环保管理的直接责任人，对经营期间发生的所有安全事故、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环境污染等承担全部责任及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乙方不得以甲方检查、知晓或未提出异议为由，减轻或免除自身的安全管理责任。
二、租赁用途

（一）乙方所承租标的用于  发展养牛产业 
（二）乙方应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产业基地，不得利用承租标的进行违法活动。乙方改变标的用途的，应征得甲方书面同意。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擅自改变标的用途，甲方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三、租赁期限

（一）租赁期为   年，即自     年   月   日始至     年   月    日         止。

（二）租赁期届满时，甲方有权收回基地，乙方应按期返还。乙方需继续承租该标的时，应提前  1  个月与甲方协商，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在同等条件下，经甲方书面同意后可续租。甲方不同意续租或双方未能在租赁期满前达成新的租赁协商议的，乙方应在租赁期满当日返还标的。甲方要求返还标的，乙方逾期返还的，自租赁期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返还标的之日止，乙方除支付租金外，还应按每日1000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四、 租金支付方式和期限

（一）双方自签署合同之日起，乙方应   日内支付合同首年租金，租金    万元/年（甲方承担租金收入产生的相关税费）。

（二）基地交付日期    年    月    日。

（三）租赁期限内，以“先交租，后使用”为原则，一年一付，应每年    月    日之前支付一年租金。

（四）租金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开户名：                                                                                       

开户行：                                                 
账号：                                                       
五、双方权利与义务
甲方权利及义务
1、甲方需按照乙方要求建设标准化养殖场，做好通水、通电、通路及场地平整“三通一平”等，达到具备养殖条件。
2、甲方负责解决养殖场用地、设备设施的所有权及使用权纠纷问题。
3、本协议履行期间，甲方不得随意干预乙方正常合法生产经营管理。
（二）乙方权利及义务

1、要求甲方按照合同约定交付养牛基地；

2、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占有养牛基地，自主开展生产经营并取得收益；

3、租赁期限届满，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承租；

4、乙方有义务妥善保管并维护投入于本项目的全部设施设备及租赁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构筑物，包括已使用和暂时未使用的部分，采取必要措施（如排水、通风、防锈、加固等）防止其因闲置、自然因素或不当使用而毁损、灭失，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搬离、变卖、拆除或擅自改造；

5、乙方不得在养殖场用地自行搭建任何附着设施。

六、特别条款

1、承租期内，如遇国家、政府征收、征用、拆迁、规划调整等（以下统称“征地”），双方必须无条件服从，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2、全部征地补偿款中，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土地相关的一切权益，均归甲方（出租方）所有，与乙方（承租方）无关。乙方不得就该等补偿提出任何主张、异议或诉讼。

七、违约责任

（一）因不可抗力如战争、自然灾害、政府征用、疫情引起市场严重萎缩及行政行为等原因,导致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双方可协商解除协议，各方责任自负。

（二）乙方若超过约定租金支付时间三个月，该合同自动解除，甲方有权收回经营场地，并要求乙方按照实际使用场地的期限，依据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相应租金，并自逾期之日起，按日向甲方支付当期应付租金总额万分之五的逾期违约金。
（三）若甲方超过约定的租赁标的物交付时间达三个月，本合同自动解除。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全额退还已支付的款项，并按照已付款项的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以补偿乙方因甲方延迟交付所遭受的损失。

八、其他

（一）在协议期内发生纠纷,双方本着互相谅解的态度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按有关法律程序解决，向文昌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协议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  方：                      乙  方：        

代表人：                      代表人：

二○二六年   月   日          二○二六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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